附件1

2025-2026年度潜江市促消费项目资金

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范围及依据
申报范围原则上为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实施完毕的项目。
政策依据：《潜江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任务清单》（潜政发〔2025〕4号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1）在潜江市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2）具有从事项目的专业人员和实施条件；
（3）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近五年无违法、违规行为，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；

（4）申报主体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应如实提供本单位信用状况，承担违约责任并作出承诺，不得弄虚作假、套取、骗取专项资金；

（5）申报主体未被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惩戒，明确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，且在限制期内；

（6）其他按规定应满足的条件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1.市商务局根据《潜江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任务清单》（潜政发〔2025〕4号）文件相关内容拟定资金申报指南；
2.各相关企业根据申报指南要求开展申报；

3.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对申报项目的评审，并根据评审结果形成资金请示报告报市政府，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签批意见予以资金保障并做好绩效跟踪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企业上报的项目申报材料包括：专项资金申请报告、项目文本。专项资金申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：企业基本情况（企业的注册地、时间、资本、经营范围、纳税情况等）、项目实施情况（文字、图片、数据、活动成果）。若有缺少，不予接收。

2.企业专项资金申请报告及其他所有申请材料须加单位公章，申请报告一式三份，送市商务局内贸科。

3.企业项目文本需加盖骑缝章，所有财务票据（如发票等）均需加盖财务章。项目文本请用硬皮做封面装订。

五、支持内容
（一）按季季有主题、有活动的原则，重点打造“乐购湖北”促消费活动品牌，持续开展“荆楚购 潜城购金秋消费季”“荆楚购 潜城购跨年消费季”“荆楚购 潜城购消费品以旧换新”等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。对经向商务部门报备后开展的主题促消费活动给予适当奖励。单个活动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
	申请材料清单
请将此清单打印出，置于企业基础材料后附在项目文本中，并按序号所列顺序制作项目文本

	序号
	所需材料
	逐项打勾

	1
	2025-2026年度潜江市促消费项目资金申请表
	

	2
	申报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
	

	3
	具体活动实施方案、活动总结及活动影像资料
	

	4
	开展促销活动的开销发票
	

	5
	第三方付款凭证，如加盖银行印章的汇款单回执
	


（二）积极探索首发、首秀、首展、首店经济模式，实施首店发展政策，对在潜江建设首店（包括加盟）并入库，且引进后第一个完整年度营业额达1000万元的，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引进后第一个完整年度营业额达1500万

元的，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	申请材料清单
请将此清单打印出，置于企业基础材料后附在项目文本中，并按序号所列顺序制作项目文本

	序号
	所需材料
	逐项打勾

	1
	2025-2026年度潜江市促消费项目资金申请表
	

	2
	申报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
	

	3
	税务部门提供的营业额证明材料等
	

	4
	统计部门及所属区镇街道出具的纳统证明（须包含纳统时间）等
	

	5
	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在潜首店证明
	


